
9月10日，王先生告诉记者，其小区的
物业公司已经服务5年多时间，对于业主和
物业公司之间纠纷，起初小区业主们希望
召开业主座谈会，进行面对面交流解决。
一直以来，业主的诉求都没有得到物业公
司的重视。“现在我们希望‘炒掉’这个物业
公司，然后再找个新物业公司。”他说。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张伟娜律师表
示，根据我国相关法律，业主有权解除物业
服务合同，但需要遵循法定程序和合同约
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
四十六条规定，业主依照法定程序共同决
定解聘物业服务人的，可以解除物业服务
合同。决定解聘的，应当提前六十日书面
通知物业服务人，但合同对通知期限另有
约定的除外。依据前款规定解除合同造成
物业服务人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业主的

事由外，业主应当赔偿损失。
张伟娜称，业主和物业公司解除合同

也需要经过规定的法定程序。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
要解除物业服务合同需要召开业主大会，
并在业主大会上进行表决，需要专有部分
面积占比2/3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2/3
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经参与表决专有
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
半数的业主同意，才能够通过解聘物业的
决定。业主大会作出决定后，业主委员会
需要在解除合同前，提前60日以上将决定
书面通知给物业服务企业。

张伟娜表示，在老物业公司不再续聘，
新物业公司尚未选出的“过渡期”，为了保
护全体业主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九百五十条规定，物业服务合同

终止后，在业主或者业主大会选聘的新物
业服务人或者决定自行管理的业主接管之
前，原物业服务人应当继续处理物业服务
事项，并可以请求业主支付该期间的物业
费。即老物业公司应当继续服务，对于物
业公司来说这是一项强制性的法律义务。

张伟娜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九百四十九条规定，物业服务合同终止
的，原物业服务人应当在约定期限或者合理
期限内退出物业服务区域，将物业服务用
房、相关设施、物业服务所必需的相关资料
等交还给业主委员会、决定自行管理的业
主或者其指定的人，配合新物业服务人做
好交接工作，并如实告知物业的使用和管理
状况。原物业服务人违反前款规定的，不得
请求业主支付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的物业
费；造成业主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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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跃进认为，近年来，物业公司与业
主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还出现“取消物
业”的呼声，主要原因是物业公司的服务
没有跟上业主的需求。因此，需要解决的
是如何让物业公司通过升级服务来取信
于业主，而非简单停留在“罢免”物业公
司、取消物业公司这个环节。

“即使‘罢免’物业公司，那么物业该
由谁来管、怎么管，这对小区的自我治理

能力会提出很高的要求。”严跃进说，小区
该如何长期、健康、有序地运转是需要考
虑的问题。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李宝莲律师
认为，当今物业管理行业虽然存在诸多弊
端，但在其他更好、更具有普适性的组织
或制度出现前，不妨从物业存在的问题入
手解决业主诉求。比如，由业主自主选举
产生具有实际作用的业委会；聘请业主满

意的物业公司，并且双方间形成定期互动
沟通的机制，对于不满的诉求及时沟通解
决；政府制定物业服务标准，对物业公司
的服务等级进行评定，制定同等级相匹配
的收费标准；政府有关部门组织业主代
表、物业协会、专业调解组织、各物业公司
及代理律师共同开展座谈，探讨和制定实
用有效的社区管理模式。

据央广网

“炒掉”物业的背后：
业主与物业纠纷该如何破解？

近日，河北省石家庄市
某小区的王先生向记者反
映，他所在小区业主按每月
2.8元/平方米缴纳物业费，
依据石家庄市区住宅区前期
物业服务收费等级基准价，
这个收费已经达到特级服务
标准，但该小区的物业公司
在服务上却存在保洁、绿化、
维修等方面的诸多问题。“现
在很多业主已经拒交物业费
了，我们都希望换掉这个物
业公司。”他说。

除了河北的王先生，记
者还接到来自天津、辽宁等
地的多名小区业主的相关投
诉。记者调查发现，业主和
物业公司纠纷主要体现在小
区卫生、消防安全、施工质
量、服务态度和配套设施等
一系列问题，且不少业主希
望“炒掉”物业，更换新的物
业公司。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
副院长严跃进表示，目前，从
一些“罢免”物业公司的小区
来看，有些小区“炒掉”物业
公司后，管理可以做得很
好。但是，有些小区没有了
物业公司，却导致小区管理
更加松散和混乱。因此，“炒
掉”物业是否可行，这要看小
区的管理服务是否可以得到
有效提升。

业主是否可以“炒掉”物业？

王先生提供的资料显示，早在2021年
8 月，其所在小区业主就向物业公开发布
过一则“全体业主告物业函”。该告知函显
示，业主们对物业公司物业服务质量的不
满主要涉及综合服务、保洁服务、公共秩序
维护、绿化景观养护、公用设施设备维修养
护、安全防范智能化系统维护、电梯运行管
理等方面。

“今年6 月，小区发生了火灾，由于消
防通道被堵塞，消防车迟迟无法进入。最
终强行拆除障碍后，消防车才得以进入，但
又发现安装好的消防栓内没有水。”辽宁抚
顺的王先生告诉记者，物业公司明显有责
任，但又不解决。

山东济南市市中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会
长温雪娜表示，2017 年，国家住建部取消
了原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等级，物业公司如

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这活跃了物业服务
市场，使物业所有权人增加了选择的机
会。但是，市场准入机制取消，也随之带来
了物业服务品质良莠不齐的现象，企业自
律形同虚设，专业化服务质量下降，引起业
主的不满，投诉量大幅增加。这是业主和
物业公司纠纷的主要原因之一。

温雪娜表示，随着物业管理行业门槛
降低，一些物业公司进入市场后，“只管抢
占业务，不重视管理和服务。”部分小物业
公司拿到某小区物业管理后，由于资金匮
乏，又缺乏管理能力，包括精细化的管理规
章制度建立、人才梯队培养和企业内部严
格监管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存在问题。为了
减少成本，一些物业公司无法解决业主提
出的问题，最后导致矛盾越来越多。此外，
业主的部分投诉也跟开发商遗留的问题有

关，比如墙体脱落、房屋漏水等问题，但一
些物业公司没有能力解决问题，这也是物
业公司和业主产生矛盾的原因之一。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任政豪律师认
为，从部分案件来看，随着人们对居住需求
的提高，业主们会因为物业公司负责的卫
生环境、设施维护、安全管理、供暖问题等
不达标而拒绝交费，但物业公司认为业主
未按时交纳物业费导致服务质量下滑。因
此，拒交物业费与低质量物业服务陷入“恶
性循环”。另外，很多小区并未成立业主委
员会，无法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自主解约、选
聘物业服务企业、协商确定合理收费方式
及标准等。

此外，物业公司的收费缺少统一的标
准，物业费支出和流向不透明也是引发业
主不满的原因。

物业纠纷为何频发？

据媒体报道，广州市海珠区祈乐苑小
区建于 1998 年至 1999 年，起初由开发商
旗下的物业公司进行管理，但服务质量却
不能令业主满意，种种矛盾之下，2013年1
月，祈乐苑小区业主将该物业公司告上法
庭，并于同年6月成立了业委会，9月业主
胜诉后决定更换物业公司。

祈乐苑业主委员会主任冼敏强告诉记
者，2014年2月28日，小区聘请了另一家
物业公司，实行“半自治”模式，即物业公司
的一切开支都需要报送至业委会，由业委
会进行收拨款，“我们又发现物业公司上报
的款项跟实际的支出不符合。”冼敏强说。
2015 年 2 月，业主再次“炒掉”物业公司，
并自行组建起隶属于业委会的物业中心，

开始全面“业主自治”。
对于业主“取消物业”的呼声，温雪娜

说，她关注过这个问题，但这种模式很难进
行推广，毕竟物业管理牵涉小区卫生保洁、
设备维修、消防安全、绿化用地等方面，这
些工作琐碎又复杂，单纯靠“业主自治”难
以完成。

严跃进表示，关于是否“取消物业”的
讨论，其核心在于如何处理好“业主自治”
和“物业服务”的关系。他认为，业主是小
区的主人，从精神上坚持“业主自治”，有助
于推动各项业务以保障业主权利为目的而
进行。其实，“物业服务”更像是保障业主
权益的一种手段或渠道，所以废除或保留
物业服务，出发点应该在于是否可以保障

或提高业主的权益。
在严跃进看来，目前，在“取消物业”的

呼声中，容易犯的错误是扩大“业主自治”
的权利，贬低“物业管理”的价值，让两者成
为对立面，进而加剧了矛盾。他认为，这种
想法容易产生情绪化行为，即根据业主的
自我感受做判断，而忽视了物业管理本身
的复杂性和成本要求。

一些“罢免”物业公司后依然可以管理
较好的小区，重要的因素是小区的自我管
理可以覆盖成本。此类小区一般入住率比
较高，有较多的公共收益且账目清晰。但
是，对于一些空置率较高、维护成本和管理
成本较高的小区，是否要“炒掉”物业公司，
还需谨慎考虑。

小区在“炒掉”物业后自治可行吗？

业主与物业纠纷该如何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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